附件2：

关于无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函
致：珠海市粤华园林绿化建设管理有限公司
我单位郑重声明：自本项目询价函发布之日起向前追溯三年，我公司没有以下重大违法记录：
1. 县级以上（含）行政机关对我公司或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在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，但警告和罚款额在人民币一万元以下的行政处罚决定除外。
2. 各级司法机关对我公司或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在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做出的刑事判决。
注：  
如不提供本声明函或不按本格式提供声明函，将作无效报价处理。
报价单位对其所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在核价过程中乃至确定结果后，如发现报价单位所声明内容不真实，则其报价将作无效报价处理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报价单位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代表（签名或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